
2024 法國中央布爾日 ESBC 綜合學院華語教學實習甄選公告 第二號 
 

一、甄選申請送件截止時間：即日起至 2024 年 05 月 10 日下午五點止 

二、面試時間：另行通知 （通過面試者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） 

三、實習期程（暫訂）：學期（研究生或大學生）2024/08/23~2025/01/31  or 2025/02/01~2025/06/2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年（研究生或大學生）2024/08/23~2025/06/27    

  四、實習內容： 

（一） 教學對象：法國中央布爾日 ESBC 綜合學院大學、中學、小學部學生 

（二） 課程內容：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、文化體驗課 

（三） 實習時間：每週 5 天，週一到週五 

（四） 實習期間須撰寫實習心得日誌 

（五） 實習可認列華語教學實習時數 

  五、實習地點：法國中央布爾日 ESBC 綜合學院 

  六、實習所需費用： 

（一）研習課程費：免費 

（二）來回機票費、生活費自付。(若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通過，以上項目將酌予補助) 

（三）實習單位免費提供住宿、伙食（學餐供應，學餐未開伙時須自理）。 

  七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 

（二）本系暨選修華語教學學程之 113 學年度大學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（四年級以上延畢生須提

供切結書）；華語教學研究所研究生。 

  八、繳交資料：凡符合申請條件者，請準備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報名表 

（二）在校各學期學業成績單 

（三）語文檢定考試成績或其他可茲證明語文能力相關文件 

（四）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

¬確認錄取後繳交：交換意願同意書、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

  九、審查程序：評選程序分初選及複選，由本系所邀集校內/校外教師組成審查小組，進行審查。 

（一）初選：由審查小組進行書面資料審查。 

  （二）複審：凡通過初審者，得參與第二階段之面試。審查小組就通過初審者之實習動機、華語

教學專業能力、中文表達能力等進行面試。 

  十、報名資料繳交地點：應華系辦公室 

 


